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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「性騷擾」的法律定義包括：

以下是教會內性騷擾行徑的一些例子：

• 涉及性的言論或笑話；

• 大談自己的性生活，或不斷追問別人的婚姻狀況或性生活；

• 以祈禱或關心為名借故靠近，做出令人不自在的身體接觸，
   如未經同意為某人按摩、摩擦其身體或站太近等；

• 色迷迷地看著別人或其身體部位；

• 以上帝之名追求某人而不顧對方意願；

• 以信仰理由合理化不恰當的身體接觸，甚至侵犯。

「性騷擾」包括以下之可能性：

• 任何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言語、行動或身體接觸；

• 可以透過言語、身體接觸、電郵、信件或電話等途徑出現；

• 可在同性或異性之間發生；

• 未必是連串發生的事件，一次事件足以構成；

• 不一定要有意圖或針對任何特定對象，可以是明示或暗示的。

任何人如 ──

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，而該行徑對另
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。

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，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
方面的好處的要求；或

就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，

(a)

(i)

(ii)

(b)

而在有關情況下，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，應會預期另
一人會感到受冒犯、侮辱或威嚇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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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意並相信自己的感受，若對方行徑令你感到冒犯，即代表對
方行徑有不妥（受害人通常傾向歸咎於自己）；

直接表明立場，告訴對方他／她的行為是不受歡迎的，必須立
即停止；

確保自身安全，如人身安全受到威脅，務必盡快離開現場；

盡快以書面記錄有關事件的詳情，包括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證
人，你的感受、行動及事件對你的影響，並保存有關證據（如
電郵、信件、短訊及語音留言等）；

向你信任的人傾訴或尋求專業機構協助，分擔所受的傷害、困
惑、焦慮或恐懼，尋求支援；

了解不同處理方法或選項（可參閱本會性騷擾政策全文），根據
自己的處境，選擇你認為最適切的做法，任何人都無權支配你
的決定；

遭受性騷擾後或處理有關投訴期間，你想盡量避開被投訴人是
人之常情，不必覺得自己有問題；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請記得遭受任何性暴力都不是你的錯，錯的是加害者對人不尊
重；

加害者可能會以弟兄姊妹關係為由，要求你不要公開或求助，
但尋求公道及適度懲處加害者並非自私，乃是要求加害者為他
／她的行為承擔責任（即或有損他／她的名聲或前途，亦非你
的責任）；

不要被「寬恕」、「原諒」等考慮否定你的感受，受傷的感受是
真確的，要談復和或修復關係，必須在加害者承認傷害他人的
基礎上；

挺身舉報有助防止下一位受害人的出現，但若你有感已承受過
於巨大的壓力，可先體諒自己的感受，在你認為合適的時候再
作出相關行動（就性騷擾提出法律程序及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
出投訴的時限為事發的12個月內）。

•

•

•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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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快以書面記錄有關事件的詳情，包括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證
人，你的感受、行動及事件對你的影響，並保存有關證據（如
電郵、信件、短訊及語音留言等）；

如有需要，向你信任的人傾訴或尋求專業機構協助，分擔所受
的傷害、困惑、焦慮或恐懼，尋求支援；

須立即停止被投訴或令人不自在的言語或行為；

尊重投訴人感到被冒犯的感受，省察彼此對個人界線的理解，
自己是否有意或無意踰越界線，甚至侵犯他人的尊嚴、空間或
身體；

處理投訴期間保持適當的區隔，若發現自己有性暴力傾向或性
沉溺情況，請盡快尋求適當的治療或輔導。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提供安全的環境並承諾保密，讓受害人可放心傾訴（若對方是
異性，建議在受害人同意的情況下，邀請與受害人同性的第三
人陪同）；

對受害人來說，鼓起勇氣求助並不容易，請用心聆聽他們，肯
定他們是被信任的──聆聽、陪伴，勿論斷；

加害者或被投訴人有可能是德高望重、意想不到的人物，切勿
因而否定事件的可信性，對受害人造成二度傷害；

切勿諉過於受害人，或訓誡他們應該怎樣避免遭受性騷擾──
任何形式的性暴力都不應該發生，加害者才是唯一需要負責的
一方；

如有需要，協助受害人記錄事件經過；

不要替受害人做決定，只能向他／她陳明所有選項（可參閱本
會性騷擾政策全文）及支援，尊重他／她的決定；

若你不肯定該如何回應，可循這四條問題了解事態：

    » 發生了甚麼事？

    » 是誰向你作了這些事？

    » 在哪裡發生？

    » 甚麼時候發生？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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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快處理，忽視性騷擾往往只會令情況惡化；

消除對受害人的污名及求助時的障礙，鼓勵受害人打破沉默，

勇於求助；

一旦知悉有關情況，應避免被投訴人再有機會接觸投訴人（尤

其處理投訴期間），此舉可保護投訴人感受，亦保障雙方權益

──切勿要求投訴人自行請假或避開，此舉乃將責任置於投訴

人身上，傷害更重；

尊重投訴人處理事件的意願，若他／她決定報警求助或向平等

機會委員會提出投訴，可分工陪伴投訴人及與被投訴人同行；

若他／她希望向教會提出投訴，應向堂主任提出，堂主任會委

任調解員或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會作出跟進，如投訴人或被投

訴人為總議會教牧人員，則請聯絡本會其他牧師代為向本會牧

師部提出；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能達成調解方案，應按彼此達成的共識盡

快執行；若投訴屬實，應按事態嚴重性對被投訴人進行適度處

分，最重要是讓其承認過犯，被投訴人誠心向受害投訴人道

歉，確保不會再犯；若投訴最終未能得到調解，投訴人可考慮

報警求助或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；

受害人最受傷害的往往是領袖忽視其投訴和困擾，變相縱容加

害者，結果只令受害人對教會失去信任；

如有需要，為投訴人及被投訴人提供支援、輔導或轉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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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受害人及投訴人的權益，保證其不會受到報復或歧視；

承諾一切投訴資料及內容將會保密（只限處理個案的人士接
觸、惟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已確認的書面紀錄亦會供對方參
閱），以保障雙方權益；

公開教會的政策及處理機制，使受害人可放心向教會求助，亦
確保投訴過程公平公正。

•

•

•

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事工

    2368 7123
過往曾應邀到堂會、神學院或基督徒組織，提供
防治性騷擾培訓及講座，加強牧者、信徒領袖及
會友對性騷擾的認識，澄清對性騷擾的迷思和誤
解，並向信徒群體講解處理性騷擾投訴時的可行
程序及應有態度，一同建立「零」性騷擾的教會。

平等機會委員會

    2511 8211 
獨立法定機構，負責執行包括《性別歧視條例》
在內的四條反歧視法例。服務包括處理投訴、協
助調停、代表受害者提出法律訴訟、進行研究和
政策倡議，以及安排企業培訓和公眾教育。該會
網站（www.eoc.org.hk）提供預防性騷擾資源以
及許多關於反歧視條例的教材資料。

本會防治性騷擾政策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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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倡議，以及安排企業培訓和公眾教育。該會
網站（www.eoc.org.hk）提供預防性騷擾資源以
及許多關於反歧視條例的教材資料。

本會防治性騷擾政策全文



本須知乃參照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之相關文件製成，特此鳴謝。

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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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防治性騷擾須知》

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防治性騷擾專責小組
（2020年5月第一版）

電話  +852 2528 0186        傳真  +852 2866 1879

電郵  mchk@methodist.org.hk
      （一般聯絡及查詢）

        shpolicy@methodist.org.hk
      （專為收集對本會防治性騷擾政策之意見）

網址  www.methodist.org.hk

地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


